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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锡林郭勒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
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，牢固树立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理念，紧扣筑牢建设“两个屏障”
“两个基地”“一个桥头堡”的战略定位，履职尽责、担当作为，以强有力的举措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坚决走好以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为
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，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、利用和管理水平，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
城市与草原的接壤处生机盎然。

近十年中，锡林郭勒盟有序推进全国国土调查工作，运
用“互联网+调查”机制，全流程严格实行质量管控，汇集
105万个调查图斑数据，建立盟旗两级国土调查数据库以
及管理系统和盟级数据分析与共享平台，全面摸清了全盟
国土利用现状。

在此基础上，该盟将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作为生态
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，按照保护面积不减少、保护强度不降
低、保护性质不改变的原则，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
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，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、农
业、城镇空间，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布局。编制完成了盟级和
13个旗县市（区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初稿，统筹实施“三区
三线”划定工作，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拟划定全盟耕地保护
目标30.01万公顷，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22.01万公
顷；拟调整划定全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300.40万公顷；城

镇开发边界拟划定全盟城镇开发边界围合面积3.25万公
顷，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面积2.29万公顷，新增城镇
建设用地面积2957.69公顷。

锡林郭勒盟还采用“统一部署，分级使用”的模式，由盟
级统建全盟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
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，目前，核心系统已试运行上线。同时，结
合村庄分类成果，有序开展“多规合一”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
制工作，引导土地空间资源要素重新配置，科学布局农村生
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，合理安排农村经济发展、村庄建设、环境
整治、生态保护、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等各项用地。

截至目前，锡林郭勒盟编制完成村庄规划237个，占
“应编尽编”村庄规划数量的74.52%，有效保障农村牧区各
类开发建设活动有序开展，实现以项目促发展，全面推动
一、二、三产业的高度融合。

锡林郭勒盟坚持“谁开发、谁治理”的原则，在矿山地质
环境治理工作中持续发力，相继制定出台了《锡林郭勒盟矿山
地质环境治理专项整改方案》《历史遗留废弃采坑治理项目实
施规范导则及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意见》等政策文件，建立完善
了责任落实和考核机制，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。

与此同时，根据各地土壤、降雨量、植被等客观条件，制
定出台了《矿山生态恢复治理技术导则》，因地制宜提出植
被恢复治理标准。“十三五”时期以来，锡林郭勒盟累计投入
治理资金37.73亿元，完成在期矿山治理面积198.77平方
公里。其中，全盟在期矿山2021年累计投入治理资金16.1
亿元，完成治理面积55.75平方公里，投入资金、治理面积
分别达到“十三五”时期总量的74%和42%。

2021年，锡林郭勒盟全面摸清了历史遗留和责任主体
灭失采坑底数，通过争取上级生态修复奖补资金、全盟露天
煤矿排土场出让收益支持等措施专项用于历史遗留无主废
弃采坑治理工作，累计投入资金4.03亿元，其中：争取自治
区奖补资金1.83亿元，占到全区总盘子的半数。2021年全

盟实施治理项目20个、治理采坑38.8平方公里，是“十三
五”时期治理面积的1.1倍；剩余12.91平方公里计划2022
年完成外业施工，确保2023年实现“清零”。

此外，锡林郭勒盟还下大力气推进绿色矿山建设，制定
印发了《锡林郭勒盟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》《锡林郭勒盟
绿色矿山示范项目建设工作指引（暂行）》等政策文件，指导
绿色矿山建设由点到面、集中连片推进，逐步形成绿色矿业
发展示范区。同时，聘请自治区专家对已通过绿色矿山第
三方评估的矿山及拟新建的绿色矿山开展了中期评估，依
据绿色矿山建设千分制标准，从矿容矿貌、环境污染以及固
废处置等9个方面15项内容制定了详细评分细则，实地指
出问题，打分排序，督促排名靠后的按原百分制标准通过绿
色矿山第三方评估的矿山企业，对照千分制标准进行整
改。实行动态管理，组织开展了绿色矿山建设“回头看”，申
请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分三批将不符合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的
22家矿山企业移出绿色矿山名录。截至目前，全盟已建成
绿色矿山26家。

全力推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绿色矿山建设
促 进 自 然 资 源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修 复

协调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的关系
推 动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

锡林郭勒盟从严控制和规范矿山开发建设，把加强生
态环境保护建设作为全局性、战略性的头等大事，摆在经济
社会发展突出位置，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。认真贯彻执
行《关于矿产资源开发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的意见》和《关
于促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重要文件精神，切实
加强矿产资源管控和利用水平。

在加强矿产资源开发源头管控，明确不再在草原上新
上矿山开发项目。2020年以来，锡林郭勒盟未再在草原上
设置新的探矿权。同时，从严控制现有探矿权转采矿权手
续办理，2020年至今，该盟仅对6家符合要求以及自治区
为稳产保供加快推进手续办理的煤矿进行了审查，取得了
自治区审批的采矿权手续。还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有

序退出，全盟自治区及以上自然保护区内的73个采矿权和
77个探矿权已全部退出。

今后，锡林郭勒盟将继续把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作为第
一位的、压倒性的任务，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
示批示精神，把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绿色发展理念，
把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
设的各项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到实际工作中，坚持源头严控、
过程严管、后果严惩，扎实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、矿山
地质环境治理、绿色矿山建设等各项工作任务，加快还旧账，
不再欠新账，让锡林郭勒大草原不再经受创伤、永葆美丽容
颜，着力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。

（文/巴依斯古楞 图片由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提供）

摸 清“ 家 底 ”编 制 规 划
积极谋划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

建成的绿色矿山。

农防林建设风景。

千里草原绿浪滚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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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原美景。


